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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函
地址：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
承辦人：陳志信
電話：05-2721799
傳真：05-2723771

受文者：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
發文字號：甄(114)字第1141900034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14學年度大學「申請入學」集體報名注意事項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114學年度「大學申請入學集體報名作業系統」業於本會網

站上開放使用並於系統內「各式檔案下載」處提供使用手

冊電子檔下載，不另寄送書面說明手冊；另有關集體報名

流程及系統操作功能，本會業於114年2月7日、8日辦理說

明會在案。

二、報名資料確認時間為114年3月20日(四)至3月21日(五)每日

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。本報名系統僅允許確認報名資料

一次，一經確認完成，嗣後即不得再行更改，務請確認所

有考生資料無誤後再進行確認報名資料作業。

三、貴校使用114年度「大學申請入學集體報名作業系統」及進

行網路傳輸檔案所需使用之帳號及密碼，與貴校於本會

「高級中等學校學校承辦人聯絡資料維護系統」之帳號、

自設密碼相同。

四、經114學年度「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」及「科技校院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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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」錄取並

完成報到，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，一律不得參加

大學「申請入學」報名。

五、經114學年度大學「繁星推薦」第一類學群至第七類學群錄

取之考生，無論放棄與否，一律不得參加大學「申請入

學」報名。

六、通過114學年度大學「繁星推薦」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第一階

段篩選之考生，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；通過114

學年度大學「繁星推薦」第八類學群牙醫學系第一階段篩

選之考生，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牙醫學系。

七、考生個人密碼設定於114年3月4日上午9時起開放，考生於3

月26日下午4時前完成個人密碼設定者，即可於篩選結果公

告當日收到第一階段篩選結果簡訊通知。集報學校可透過

報名系統「列印各式報表」功能，取得貴校之「尚未完成

個人密碼設定考生清單」，或於報名截止日後至甄選委員

會申請入學網頁之「高中作業資訊系統」登錄查詢，提醒

尚未完成個人密碼設定之考生儘速完成密碼設定。

八、如有高三下轉(復)學生或所屬非應屆畢業考生欲參加集體

報名，務請於輸入或匯入報名資料前，至集體報名系統

「各式檔案下載」功能填寫「高三下轉(復)學生暨非應屆

學生參加申請入學集體報名明細表」(該生報名學測併同貴

校集報者免填)，傳真本會05-2723771，並來電05-2721799

確認。

九、符合「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」規定，

經教育部資格審查符合之離島考生，如欲以離島生身分報
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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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者，集體報名學校須於報名系統「身分別」欄勾選為

「離島生」選項（勾選錯誤或審查資格不符者，概以一般

考生論）。

十、具有原住民、離島及願景計畫身分之考生，須擇一身分報

名；具外加名額身分考生請留意報名系統身分註記是否正

確，以免影響學生升學權益。

十一、貴校報名考生，若通訊地址、低收入戶註記(含中低收入

戶註記)與報名114學年度學測所填報資料不同需變更

者，請直接使用集體報名系統之「報名資料編修」功

能，進行修改。

十二、確認報名資料作業完成後，請於114年3月21日系統關閉

前列印「申請入學報名資料回覆表」、「低收入戶/中低

收入戶考生清單」、「原住民考生清單」、「離島考生

清單」、「願景計畫考生清單」、「姓名、身分證號變

更申請表(含佐證文件影本)」(以上無則免附)，核章後

傳真本會存參(免郵寄)。

十三、貴校請依申請入學集體報名系統之「集體報名費繳費資

訊」進行繳費，完成繳費後可至本會申請入學網頁，選

擇「高中作業資訊系統」選項，再點選「集報學校列印

報名費收據」，列印貴校報名費收據。

十四、貴校登錄參加本次「申請入學」集體報名，如之後擬不

參加集體報名時，請務必於114年3月20日前與甄選委員

會聯絡，以免延誤整體報名作業。

十五、其餘相關重要時程請確實依114學年度招生簡章規定辦

理；各項最新資訊及校系分則內容修正事項亦請隨時至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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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選委員會網站(網址https://www.cac.edu.tw/)進行查

詢。

十六、有關經教育部審議為專案輔導學校名單資訊，請至教育

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(https://udb.moe.edu.tw

/actgc)參考。

正本：114學年度參加大學申請入學集體報名之各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、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、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試務組、大學

甄選入學委員會資訊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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